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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 11月 7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就王國興議員 “完善房屋政策，解決市民住屋需要 ”議案  
提出的修正案  

 
  繼於 2012年 11月2日發出立法會CB(3) 102/12-13號文件後，

謹請議員注意，立法會主席已批准范國威議員及郭家麒議員提出

經修改的修正案。為方便議員參閱，原議案及議案在不同情況下經

修正後的措辭載於附錄 (只備中文本 )。  
 
2.  范國威議員及郭家麒議員經修改的修正案，以及梁志祥

議員、范國威議員、田北辰議員、盧偉國議員、田北俊議員及郭家麒

議員在不同情況下撤回其修正案的詳情載於以下列表︰  
 
 動議修正案的  

議員  
經修改修正案 

的措辭載於 

在以下情況會 

撤回修正案 

 

(a) 梁志祥議員  
(動議第二項修正案 ) 
 

-- 若李卓人議員的

修正案獲得通過  
 

(b) 范國威議員  
(動議第三項修正案 ) 
 

附錄第 5項  
 

若梁志祥議員的

修正案獲得通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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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動議修正案的  

議員  
經修改修正案 

的措辭載於 

在以下情況會 

撤回修正案 

 

(c) 田北辰議員  
(動議第四項修正案 ) 
 

-- 若有任何在他的

修正案之前動議

的修正案獲得通

過  
 

(d) 盧偉國議員  
(動議第五項修正案 ) 
 

-- 若有任何在他的

修正案之前動議

的修正案獲得通

過  
 

(e) 田北俊議員  
(動議第六項修正案 ) 
 

-- 若有任何在他的

修正案之前動議

的修正案獲得通

過  
 

(f) 郭家麒議員  
(動議第七項修正案 ) 
 

附錄第 10至 12項  
 

若梁志祥議員、

田 北 辰 議 員 、

盧 偉 國 議 員 或

田北俊議員的修

正案獲得通過  
 

 
3.  如任何議員希望參閱附錄內任何措辭的英譯本，請致電

3919 3328與高級議會秘書 (3)4甄英龍先生聯絡，以便秘書處準備有

關議員所需措辭的英譯本，以供參閱。  
 
4.  為節省用紙，秘書處只會透過電郵發放該共有 12個情況的

附錄。然而，在有關立法會會議舉行的整段期間，該附錄連同相關

通告的複本會分別放置在會議廳前廳內面向主要入口的長木桌上，

以及會議廳內梁耀忠議員及陳恒鑌議員座位後的桌上。如議員希望

索取複本自用，請致電 3919 3311與議會事務部 3聯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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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此外，就這項議案發出的通告 (包括此通告及附錄 )已上載立

法會網站，供議員參閱。 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 

(梁慶儀代行 ) 
 

連附件 (附錄只透過電郵發放 ) 



 

附錄  
Appendix 

 
2012年 11月 7日的立法會會議  

“完善房屋政策，解決市民住屋需要 ”議案辯論  
 

1. 王國興議員的原議案  

 
行政長官競選時曾指出 ‘住屋是市民最關注的民生問題，亦是穩定社

會的基礎 ’，然而新一屆政府上任以來，本港樓價及租金不跌反升，

市民置業安居更為困難；再加上多國推行量化寬鬆措施令大量熱錢

流入，本港樓價可能進一步與市民收入脫節，令房屋問題更為嚴

峻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盡快提出有效措施，針對即時、中期及長

遠需求作出規劃，解決市民的住屋需要；有關措施應包括：  
 
(一 ) 盡快制訂及公布本港的長遠房屋發展策略及實施時間

表，讓市民知悉未來公、私營住宅單位供應量，以安民

心；  
 
(二 ) 審視現有政府的土地儲備，包括儲備內 ‘生地 ’、 ‘熟地 ’的

整體儲備量，盡快將合適作住宅用途的土地規劃用作興

建公共及資助房屋，增加住屋供應；  
 
(三 ) 向社會大眾闡明土地儲備內，包括香港鐵路有限公司、

市區重建局及政府閒置住宅用地的使用狀況及原因，並

馬上開展住宅用地供應的長遠規劃工作；  
 
(四 ) 盡快向市民交代 ‘港人港地 ’的詳細政策內容、施行細節、

安排及推行時間表；  
 
(五 ) 增加公屋單位的興建量至每年 3萬個或以上，務求令現時

輪候冊的輪候人士可加快至 2年獲編配單位，滿足基層市

民入住公屋的需求；  
 
(六 ) 加快興建青年宿舍單位，以便將現時輪候公屋的大批年

輕人士分流，同時檢討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配額及計分

制度，協助有實際住屋困難的單身人士上樓；  
 
(七 ) 推出夾心公屋單位予入息輕微超出申請公屋資格而又沒

有能力進入私人市場的家庭和人士申請，讓他們有條件

及有時限租住，紓緩該等家庭及人士的租金壓力；  
 



 -  2  -

(八 ) 檢討公屋編配及申請資格，鼓勵年輕家庭成員與長者家

人同住及提供照顧；  
 
(九 ) 為低收入人士提供租金津貼，包括盡快檢討及增加綜合

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的租金津貼、向合資格的輪候公屋

的家庭提供租金津貼，以及為沒有擁有物業而又合乎資

格的家庭提供租住私人樓宇免稅額；  
 
(十 ) 研究推出更多協助市民置業措施，包括優化過往的首次

置業貸款計劃及租者置其屋計劃，從而使更多市民自置

居所；及  
 
(十一 ) 密切留意經濟環境和外圍因素的影響，隨時在熱錢流入

及樓價持續上揚下推出更多調整措施，包括增加額外印

花稅的力度及調整購買非自住單位的貸款百分比等，以

免形成樓宇泡沫。  
 

2. 經李卓人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本會認為，享有尊嚴的居住環境是一項基本人權，政府的房屋政策
須確保不同性別、年齡、族裔、家庭組成、經濟能力或健康狀況的
市民，都享有適當居所的權利，而體現居住權利並不一定需要擁有
物業，政府須同時保障租住房屋的市民，亦可享有尊嚴和適當的居
住權利；鑒於行政長官競選時曾指出 ‘住屋是市民最關注的民生問

題，亦是穩定社會的基礎 ’，然而新一屆政府上任以來，本港樓價及

租金不跌反升，市民置業安居更為困難；再加上多國推行量化寬鬆

措施令大量熱錢流入，本港樓價可能進一步與市民收入脫節，令房

屋問題更為嚴峻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盡快提出有效措施，針對即

時、中期及長遠需求作出規劃，解決市民的住屋需要；有關措施應

包括：  
 
(一 ) 盡快制訂及公布本港的長遠房屋發展策略及實施時間

表，讓市民知悉未來公、私營住宅單位供應量，以安

民心；  
 
(二 ) 審視現有政府的土地儲備，包括儲備內 ‘生地 ’、‘熟地 ’

的整體儲備量，盡快將合適作住宅用途的土地規劃用

作興建公共及資助房屋，增加住屋供應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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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向社會大眾闡明土地儲備內，包括香港鐵路有限公

司、市區重建局及政府閒置住宅用地的使用狀況及原

因，並馬上開展住宅用地供應的長遠規劃工作；  
 
(四 ) 盡快向市民交代 ‘港人港地 ’的詳細政策內容、施行細

節、安排及推行時間表；  
 
(五 ) 增加公屋單位的興建量至每年 3萬個或以上，務求令現

時輪候冊的輪候人士可加快至 2年獲編配單位，滿足基

層市民入住公屋的需求；  
 
(六 ) 加快興建青年宿舍單位，以便將現時輪候公屋的大批

年輕人士分流，同時檢討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配額及

計分制度，協助有實際住屋困難的單身人士上樓；  
 
(七 ) 推出夾心公屋單位予入息輕微超出申請公屋資格而又

沒有能力進入私人市場的家庭和人士申請，讓他們有

條件及有時限租住，紓緩該等家庭及人士的租金壓力； 
 
(八 ) 檢討公屋編配及申請資格，鼓勵年輕家庭成員與長者

家人同住及提供照顧；  
 
(九 ) 為低收入人士提供租金津貼，包括盡快檢討及增加綜

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的租金津貼、向合資格的輪候

公屋的家庭提供租金津貼，以及為沒有擁有物業而又

合乎資格的家庭提供租住私人樓宇免稅額；  
 
(十 ) 重新推行租務管制，防止業主大幅加租和任意終止租

約，以保障私人房屋租客的權益；  
 
(十一 ) 立即取締有即時結構、消防或衞生危險的居住單位，

並妥善安置受影響的住戶；  
 
(十 )(十二 ) 研究推出更多協助市民置業措施，包括優化過往的首

次置業貸款計劃及租者置其屋計劃，從而使更多市民

自置居所；及  
 
(十一 )(十三 ) 密切留意經濟環境和外圍因素的影響，隨時在熱錢流

入及樓價持續上揚下推出更多調整措施，包括增加額

外印花稅的力度及調整購買非自住單位的貸款百分比

等，以免形成樓宇泡沫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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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 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
3. 經梁志祥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鑒於行政長官競選時曾指出 ‘住屋是市民最關注的民生問題，亦是穩

定社會的基礎 ’，然而新一屆政府上任以來，本港樓價及租金不跌反

升，市民置業安居更為困難；再加上多國推行量化寬鬆措施令大量

熱錢流入，本港樓價可能進一步與市民收入脫節，令房屋問題更為

嚴峻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盡快提出有效措施，針對即時、中期及

長遠需求作出規劃，解決市民的住屋需要；有關措施應包括：  
 
(一 ) 盡快制訂及公布本港的長遠房屋發展策略及實施時間

表，讓市民知悉未來公、私營住宅單位供應量，以安

民心；  
 
(二 ) 盡快開展已完成諮詢程序的土地開拓計劃，以及審視

現有政府的土地儲備，包括儲備內 ‘生地 ’、‘熟地 ’的整

體儲備量，盡快將合適作住宅用途的土地規劃用作興

建私人住宅、公共及資助房屋，增加住屋供應；  
 
(三 ) 向社會大眾闡明土地儲備內，包括香港鐵路有限公

司、市區重建局及政府閒置住宅用地的使用狀況及原

因，並馬上開展住宅用地供應的長遠規劃工作；  
 
(四 ) 盡快向市民交代 ‘港人港地 ’的詳細政策內容、施行細

節、安排及推行時間表；  
 
(五 ) 增加公屋單位的興建量至每年 3萬個或以上，務求令現

時輪候冊的輪候人士可加快至 2年獲編配單位，滿足基

層市民入住公屋的需求；  
 
(六 ) 加快興建青年宿舍單位，以便將現時輪候公屋的大批

年輕人士分流，同時檢討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配額及

計分制度，協助有實際住屋困難的單身人士上樓；  
 
(七 ) 推出夾心公屋單位予入息輕微超出申請公屋資格而又

沒有能力進入私人市場的家庭和人士申請，讓他們有

條件及有時限租住，紓緩該等家庭及人士的租金壓力； 
 
(八 ) 檢討公屋編配及申請資格，鼓勵年輕家庭成員與長者

家人同住及提供照顧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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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 ) 為低收入人士提供租金津貼，包括盡快檢討及增加綜

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的租金津貼、向合資格的輪候

公屋的家庭提供租金津貼，以及為沒有擁有物業而又

合乎資格的家庭納稅人提供租住私人樓宇免稅額；  
 
(十 ) 研究推出更多協助市民置業措施，包括加快推行新居

屋計劃和增加每年推售的單位數量、復推夾心階層住
屋計劃、優化過往的首次置業貸款計劃及租者置其屋

計劃，從而使更多市民自置居所；及  
 
(十一 ) 增加 ‘公屋住戶紓緩擠迫調遷計劃 ’及 ‘改善居住空間調

遷計劃 ’的編配單位數量，讓更多住戶改善居住環境；
及  

 
(十一 )(十二 ) 密切留意經濟環境和外圍因素的影響，隨時在熱錢流

入及樓價持續上揚下推出更多調整措施，包括在需要
時增加額外印花稅和買家印花稅的力度及調整購買非

自住單位的貸款百分比等，以免形成樓宇泡沫。  
 
註： 梁志祥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
4. 經范國威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鑒於香港住屋問題嚴峻，因此行政長官競選時曾指出 ‘住屋是市民最

關注的民生問題，亦是穩定社會的基礎 ’，然而新一屆政府上任以

來，本港樓價及租金不跌反升，市民置業安居更為困難；再加上多

國推行量化寬鬆措施令大量熱錢流入，本港樓價可能進一步與市民

收入脫節，令房屋問題更為嚴峻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盡快提出有

效措施，針對即時、中期及長遠需求作出規劃，解決市民的住屋需

要；有關措施應包括：  
 
(一 ) 盡快制訂及公布本港的長遠房屋發展策略及實施時間

表，讓市民知悉未來公、私營住宅單位供應量，以安民

心；  
 
(二 ) 審視避免以徵收私人土地作為增加住宅土地供應的手

段，優先使用現有政府的土地儲備，包括儲備內 ‘生地 ’、
‘熟地 ’的整體儲備量，盡快將合適作住宅用途的土地規劃

用作興建公共及資助房屋，增加住屋供應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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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向社會大眾闡明土地儲備內，包括香港鐵路有限公司、

市區重建局及政府閒置住宅用地的使用狀況及原因，並

馬上開展住宅用地供應的長遠規劃工作；  
 
(四 ) 盡快向市民交代 ‘港人港地 ’的詳細政策內容、施行細節、

安排及推行時間表；  
 
(五 ) 增加公屋單位的興建量至每年 3萬個或以上，務求令現時

輪候冊的輪候人士可加快至 2年獲編配單位，滿足基層市

民入住公屋的需求；  
 
(六 ) 加快興建青年宿舍單位，以便將現時輪候公屋的大批年

輕人士分流，同時檢討撤銷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配額及

計分制度，協助公平對待有實際住屋困難的單身人士上

樓；  
 
(七 ) 推出夾心公屋單位予入息輕微超出申請公屋資格而又沒

有能力進入私人市場的家庭和人士申請，讓他們有條件

及有時限租住，紓緩該等家庭及人士的租金壓力；  
 
(八 ) 檢討公屋編配及申請資格，鼓勵年輕家庭成員與長者家

人同住及提供照顧；  
 
(九 ) 為低收入人士提供租金津貼，包括盡快檢討及增加綜合

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的租金津貼、向合資格的輪候公屋

的家庭提供租金津貼，以及為沒有擁有物業而又合乎資

格的家庭提供租住私人樓宇免稅額；  
 
(十 ) 研究推出更多協助市民置業措施，包括優化過往的首次

置業貸款計劃及租者置其屋計劃，從而使更多市民自置

居所；及  
 
(十一 ) 密切留意經濟環境和外圍因素的影響，隨時在熱錢流入

及樓價持續上揚下推出更多調整措施，包括增加額外印

花稅的力度及調整購買非自住單位的貸款百分比等，以

免形成樓宇泡沫。  
 
註： 范國威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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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經李卓人議員及范國威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本會認為，享有尊嚴的居住環境是一項基本人權，政府的房屋政策
須確保不同性別、年齡、族裔、家庭組成、經濟能力或健康狀況的
市民，都享有適當居所的權利，而體現居住權利並不一定需要擁有
物業，政府須同時保障租住房屋的市民，亦可享有尊嚴和適當的居
住權利；鑒於行政長官競選時曾指出 ‘住屋是市民最關注的民生問

題，亦是穩定社會的基礎 ’，然而新一屆政府上任以來，本港樓價及

租金不跌反升，市民置業安居更為困難；再加上多國推行量化寬鬆

措施令大量熱錢流入，本港樓價可能進一步與市民收入脫節，令房

屋問題更為嚴峻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盡快提出有效措施，針對即

時、中期及長遠需求作出規劃，解決市民的住屋需要；有關措施應

包括：  
 
(一 ) 盡快制訂及公布本港的長遠房屋發展策略及實施時間

表，讓市民知悉未來公、私營住宅單位供應量，以安

民心；  
 
(二 ) 審視現有政府的土地儲備，包括儲備內 ‘生地 ’、‘熟地 ’

的整體儲備量，盡快將合適作住宅用途的土地規劃用

作興建公共及資助房屋，增加住屋供應；  
 
(三 ) 向社會大眾闡明土地儲備內，包括香港鐵路有限公

司、市區重建局及政府閒置住宅用地的使用狀況及原

因，並馬上開展住宅用地供應的長遠規劃工作；  
 
(四 ) 盡快向市民交代 ‘港人港地 ’的詳細政策內容、施行細

節、安排及推行時間表；  
 
(五 ) 增加公屋單位的興建量至每年 3萬個或以上，務求令現

時輪候冊的輪候人士可加快至 2年獲編配單位，滿足基

層市民入住公屋的需求；  
 
(六 ) 加快興建青年宿舍單位，以便將現時輪候公屋的大批

年輕人士分流，同時檢討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配額及

計分制度，協助有實際住屋困難的單身人士上樓；  
 
(七 ) 推出夾心公屋單位予入息輕微超出申請公屋資格而又

沒有能力進入私人市場的家庭和人士申請，讓他們有

條件及有時限租住，紓緩該等家庭及人士的租金壓力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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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 ) 檢討公屋編配及申請資格，鼓勵年輕家庭成員與長者

家人同住及提供照顧；  
 
(九 ) 為低收入人士提供租金津貼，包括盡快檢討及增加綜

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的租金津貼、向合資格的輪候

公屋的家庭提供租金津貼，以及為沒有擁有物業而又

合乎資格的家庭提供租住私人樓宇免稅額；  
 
(十 ) 重新推行租務管制，防止業主大幅加租和任意終止租

約，以保障私人房屋租客的權益；  
 
(十一 ) 立即取締有即時結構、消防或衞生危險的居住單位，

並妥善安置受影響的住戶；  
 
(十 )(十二 ) 研究推出更多協助市民置業措施，包括優化過往的首

次置業貸款計劃及租者置其屋計劃，從而使更多市民

自置居所；及  
 
(十一 )(十三 ) 密切留意經濟環境和外圍因素的影響，隨時在熱錢流

入及樓價持續上揚下推出更多調整措施，包括增加額

外印花稅的力度及調整購買非自住單位的貸款百分比

等，以免形成樓宇泡沫；及  
 
(十四 ) 避免以徵收私人土地作為增加住宅土地供應的手段。  
 
註： 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范國威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
6. 經田北辰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鑒於行政長官競選時曾指出 ‘住屋是市民最關注的民生問題，亦是穩

定社會的基礎 ’，然而新一屆政府上任以來，本港樓價及租金不跌反

升，市民置業安居更為困難；再加上多國推行量化寬鬆措施令大量

熱錢流入，本港樓價可能進一步與市民收入脫節，令房屋問題更為

嚴峻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盡快提出有效措施，針對即時、中期及

長遠需求作出規劃，解決市民的住屋需要；有關措施應包括：  
 
(一 ) 盡快制訂及公布本港的長遠房屋發展策略及實施時間

表，讓市民知悉未來公、私營住宅單位供應量，以安民

心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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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審視現有政府的土地儲備，包括儲備內 ‘生地 ’、 ‘熟地 ’的
整體儲備量，盡快將合適作住宅用途的土地規劃用作興

建公共及資助房屋，增加住屋供應；  
 
(三 ) 向社會大眾闡明土地儲備內，包括香港鐵路有限公司、

市區重建局及政府閒置住宅用地的使用狀況及原因，並

馬上開展住宅用地供應的長遠規劃工作；  
 
(四 ) 盡快向市民交代 ‘港人港地 ’的詳細政策內容、施行細節、

安排及推行時間表，並考慮加入首次置業條款；  
 
(五 ) 增加公屋單位的興建量至每年興建公屋的土地供應，達

至每年興建 3萬個或以上的單位，務求令現時輪候冊的輪

候人士可加快至 2年獲編配單位，滿足基層市民入住公屋

的需求；  
 
(六 ) 加快興建青年宿舍單位，以便將現時輪候公屋的大批年

輕人士分流，同時檢討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配額及計分

制度，協助有實際住屋困難的單身人士上樓；  
 
(七 ) 推出夾心公屋單位予入息輕微超出申請公屋資格而又沒

有能力進入私人市場的家庭和人士申請，讓他們有條件

及有時限租住，紓緩該等家庭及人士的租金壓力；  
 
(八 )(七 ) 檢討公屋編配及申請資格，鼓勵年輕家庭成員與長者家

人同住及提供照顧；  
 
(九 ) 為低收入人士提供租金津貼，包括盡快檢討及增加綜合

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的租金津貼、向合資格的輪候公屋

的家庭提供租金津貼，以及為沒有擁有物業而又合乎資

格的家庭提供租住私人樓宇免稅額；  
 
(十 )(八 ) 研究推出更多協助市民置業措施，包括優化過往的首次

置業貸款計劃及租者置其屋計劃，從而使更多市民自置

居所；及  
 
(十一 )(九 ) 密切留意經濟環境和外圍因素的影響，隨時在熱錢流入

及樓價持續上揚下推出更多調整措施，包括增加額外印

花稅的力度及調整購買非自住單位的貸款百分比等，以

免形成樓宇泡沫。  
 
註： 田北辰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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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經盧偉國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鑒於行政長官競選時曾指出 ‘住屋是市民最關注的民生問題，亦是穩

定社會的基礎 ’，然而新一屆政府上任以來，本港樓價及租金不跌反

升，市民置業安居更為困難；再加上多國推行量化寬鬆措施令大量

熱錢流入，本港樓價可能進一步與市民收入脫節，令房屋問題更為

嚴峻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盡快提出有效措施，針對即時、中期及

長遠需求作出規劃，解決市民的住屋需要；有關措施應包括：  
 
(一 ) 盡快制訂及公布本港的長遠房屋發展策略及實施時間

表，讓市民知悉未來公、私營住宅單位供應量，以安民

心；  
 
(二 ) 審視現有政府的土地儲備，包括儲備內 ‘生地 ’、 ‘熟地 ’的

整體儲備量，盡快將合適作住宅用途的土地規劃用作興

建公共及資助房屋，增加住屋供應；  
 
(三 ) 向社會大眾闡明土地儲備內，包括香港鐵路有限公司、

市區重建局及政府閒置住宅用地的使用狀況及原因，並

馬上開展住宅用地供應的長遠規劃工作；  
 
(四 ) 盡快向市民交代 ‘港人港地 ’的詳細政策內容、施行細節、

安排及推行時間表鑒於政府早前已宣布向非本地買家徵
收額外 15%的買家印花稅，加重非本地買家的置業成
本，可能發揮到類似 ‘港人港地 ’政策的作用，故應慎重考
慮並盡快向市民交代 ‘港人港地 ’政策詳情；  

 
(五 ) 增加公屋單位的興建量至每年 3萬個或以上，務求令現時

輪候冊的輪候人士可加快至 2年獲編配單位，務求令家庭
申請者及 35歲以上非長者一人申請者輪候時間逐步缩短
至 2年，滿足基層市民入住公屋的需求；  

 
(六 ) 加快興建青年宿舍單位，以便將現時輪候公屋的大批年

輕人士分流，同時檢討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配額及計分

制度，協助有實際住屋困難的單身人士上樓；青年宿舍
單位應以出租形式租予有需要的青年，幫助他們儲蓄置
業；出租單位應設出租年限，增加流動性；  

 
(七 ) 推出夾心公屋單位予入息輕微超出申請公屋資格而又沒

有能力進入私人市場的家庭和人士申請，讓他們有條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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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有時限租住，紓緩該等家庭及人士的租金壓力放寬居
屋申請人的資產限額，令更多人受惠，俾能有資格購買
居屋，解決住屋問題；  

 
(八 ) 檢討公屋編配及申請資格，鼓勵年輕家庭成員與長者家

人同住及提供照顧；  
 
(九 ) 為低收入人士提供租金津貼，包括盡快檢討及增加綜合

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的租金津貼、向合資格的輪候公屋

的家庭提供租金津貼，以及為沒有擁有物業而又合乎資

格的家庭提供租住私人樓宇免稅額；  
 
(十 )(九 ) 研究推出更多協助市民置業措施，包括優化過往的首次

置業貸款計劃及租者置其屋計劃，從而使更多市民自置

居所；及  
 
(十一 )(十 ) 密切留意經濟環境和外圍因素的影響，隨時在熱錢流入

及樓價持續上揚下推出更多調整措施，包括增加額外印

花稅的力度及調整購買非自住單位的貸款百分比等，以

免形成樓宇泡沫以及早前推出兩項印花稅措施對就業、
市況、樓宇供應的影響，並因應情況調整遏抑樓市的力
度，以避免重蹈 ‘八萬五 ’的覆轍。  

 
註： 盧偉國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
8. 經田北俊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近年社會要求政府關注樓價急升的呼聲越來越高，行政長官競選時

曾指出 ‘住屋是市民最關注的民生問題，亦是穩定社會的基礎 ’，然

而新一屆政府上任以來，本港樓價及租金不跌反升，市民置業安居

更為困難；再加上多國推行量化寬鬆措施令大量熱錢流入，本港樓

價可能進一步與市民收入脫節，令房屋問題更為嚴峻；即使政府日
前推出兩項措施試圖為樓巿降溫，由於未有觸及土地供應不足的基
本因素，故最多只能治標，長遠來說亦無助於樓市健康發展；就此，

本會促請政府盡快提出有效措施，針對即時、中期及長遠土地供應
和需求作出規劃及行動，解決市民的住屋需要；有關措施應包括：  
 
(一 ) 妥善做好全盤土地儲備，並開展土地供應的長遠規劃

工作，以應付本港短中長期的土地需求；短期方面，
應進一步簡化批地程序，急推閒置用地、容許將工廈
在補地價後直接改建為住宅等；中長期方面，則須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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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覓地建設新發展區、善用岩洞以騰出更多住宅用地
及在維港以外適當地方適量填海等；  

 
(一 )(二 ) 盡快制訂及公布本港的長遠房屋發展策略及實施時間

表，讓市民知悉未來公、私營住宅單位供應量，以安

民心；  
 
(二 )(三 ) 審視現有政府的土地儲備，包括儲備內 ‘生地 ’、‘熟地 ’

的整體儲備量，盡快將合適作住宅用途的土地規劃用

作興建各類型住宅單位，包括公共及資助房屋，增加

住屋供應；  
 
(三 )(四 ) 向社會大眾闡明土地儲備內，包括香港鐵路有限公

司、市區重建局及政府閒置住宅用地的使用狀況及原

因，並馬上開展住宅用地供應的長遠規劃工作；  
 
(四 )(五 ) 盡快向市民交代 ‘港人港地 ’的詳細政策內容、施行細

節、安排及推行時間表；並應每年撥出可興建 12 000
個 ‘首置港人限呎盤 ’單位的土地，以應付巿民 ‘上車 ’
的需求；  

 
(五 )(六 ) 增加公屋單位的興建量至每年 3萬個或以上，務求令現

時輪候冊的輪候人士可加快至 2年獲編配單位，滿足基

層市民入住公屋的需求；  
 
(六 )(七 ) 加快興建青年宿舍單位，以便將現時輪候公屋的大批

年輕人士分流，同時檢討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配額及

計分制度，協助有實際住屋困難的單身人士上樓；  
 
(七 )(八 ) 推出夾心公屋單位予入息輕微超出申請公屋資格而又

沒有能力進入私人市場的家庭和人士申請，讓他們有

條件及有時限租住，紓緩該等家庭及人士的租金壓力； 
 
(八 )(九 ) 檢討公屋編配及申請資格，鼓勵年輕家庭成員與長者

家人同住及提供照顧；  
 
(九 )(十 ) 研究為低收入人士提供租金津貼，包括盡快檢討及增

加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的租金津貼、向合資格的

輪候公屋的家庭提供租金津貼，；以及為沒有擁有物

業而又合乎資格的家庭提供租住私人樓宇免稅額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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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 )(十一 ) 研究推出更多協助市民置業措施，包括優化過往的首

次置業貸款計劃及租者置其屋計劃，從而使更多市民

自置居所；及  
 
(十一 )(十二 ) 密切留意經濟環境和外圍因素的影響，隨時在熱錢流

入及樓價持續上揚下推出更多調整措施，包括增加額

外印花稅的力度及調整購買非自住單位的貸款百分比

等，以免形成樓宇泡沫。  
 
註： 田北俊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
9. 經郭家麒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特區政府一直忽視社會對房屋供應的訴求，致使樓價近年屢創新
高，現時樓價已為一年家庭入息中位數的 10倍左右，顯著高於過去
20年平均倍數為 7.7倍的水平，普羅市民難以置業上樓，不少低下階
層只能寄居於 ‘劏房 ’或籠屋內，政府在這問題上責無旁貸；雖然行

政長官競選時曾指出 ‘住屋是市民最關注的民生問題，亦是穩定社會

的基礎 ’，然而新一屆政府上任以來，本港樓價及租金不跌反升，市

民置業安居更為困難；再加上多國推行量化寬鬆措施令大量熱錢流

入，本港樓價可能進一步與市民收入脫節，令房屋問題更為嚴峻；

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盡快提出有效措施，針對即時、中期及長遠需

求作出規劃，解決市民的住屋需要；有關措施應包括：  
 
(一 ) 盡快制訂及公布本港的長遠房屋發展策略及實施時間

表，讓市民知悉未來公、私營住宅單位供應量，以安

民心；  
 
(二 ) 審視現有政府的土地儲備，包括儲備內 ‘生地 ’、‘熟地 ’

的整體儲備量，盡快將合適作住宅用途的土地規劃用

作興建公共及資助房屋，增加住屋供應；  
 
(三 ) 向社會大眾闡明土地儲備內，包括香港鐵路有限公

司、市區重建局及、政府閒置住宅用地的及 ‘未決定用
途 ’閒置政府土地的總面積、使用狀況及原因，並馬上

開展住宅用地供應的長遠規劃工作；  
 
(四 ) 盡快向市民交代 ‘港人港地 ’的詳細政策內容、施行細

節、安排及推行時間表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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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 ) 增加公屋單位的興建量至每年 3萬個或以上，務求令現

時輪候冊的輪候人士可加快至 2年獲編配單位，滿足基

層市民，特別是現居於非法 ‘劏房 ’及 ‘劏廠 ’的市民，入

住公屋的需求；  
 
(六 ) 爭取在不遲於 2016年之前，每年最少提供 5 000個居屋

落成單位，並就實際市場需求增加供應量；在居屋單
位落成前，亦應預售居屋 ‘樓花 ’；在提高供應的同時，
檢討居屋樓價定價機制，因應香港房屋委員會的財政
狀況、市民可負擔能力及二手居屋市場靈活性等多個
因素，審慎制訂居屋售價；  

 
(六 )(七 ) 加快興建青年宿舍單位，以便將現時輪候公屋的大批

年輕人士分流，同時檢討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配額及

計分制度，協助有實際住屋困難的單身人士上樓；  
 
(七 )(八 ) 推出夾心公屋單位予入息輕微超出申請公屋資格而又

沒有能力進入私人市場的家庭和人士申請，讓他們有

條件及有時限租住，紓緩該等家庭及人士的租金壓力； 
 
(八 )(九 ) 檢討公屋編配及申請資格，鼓勵年輕家庭成員與長者

家人同住及提供照顧；  
 
(九 )(十 ) 為低收入人士提供租金津貼，包括盡快檢討及增加綜

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的租金津貼、向合資格的輪候

公屋的家庭提供租金津貼，以及為沒有擁有物業而又

合乎資格的家庭提供租住私人樓宇免稅額；  
 
(十 )(十一 ) 研究推出更多協助市民置業措施，包括優化如租者置

其屋計劃，但在樓宇供應充足前，不應輕率推行過往

的首次置業貸款計劃及租者置其屋計劃，從而使更多

市民自置居所，從而避免令更多市民陷入負資產的困
境；及  

 
(十一 )(十二 ) 密切留意經濟環境和外圍因素的影響，隨時在熱錢流

入及樓價持續上揚下推出更多調整措施，包括增加額

外印花稅的力度及調整購買非自住單位的貸款百分比

等，以免形成樓宇泡沫。  
 
註： 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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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經李卓人議員及郭家麒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本會認為，享有尊嚴的居住環境是一項基本人權，政府的房屋政策
須確保不同性別、年齡、族裔、家庭組成、經濟能力或健康狀況的
市民，都享有適當居所的權利，而體現居住權利並不一定需要擁有
物業，政府須同時保障租住房屋的市民，亦可享有尊嚴和適當的居
住權利；鑒於行政長官競選時曾指出 ‘住屋是市民最關注的民生問

題，亦是穩定社會的基礎 ’，然而新一屆政府上任以來，本港樓價及

租金不跌反升，市民置業安居更為困難；再加上多國推行量化寬鬆

措施令大量熱錢流入，本港樓價可能進一步與市民收入脫節，令房

屋問題更為嚴峻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盡快提出有效措施，針對即

時、中期及長遠需求作出規劃，解決市民的住屋需要；有關措施應

包括：  
 
(一 ) 盡快制訂及公布本港的長遠房屋發展策略及實施時間

表，讓市民知悉未來公、私營住宅單位供應量，以安

民心；  
 
(二 ) 審視現有政府的土地儲備，包括儲備內 ‘生地 ’、‘熟地 ’

的整體儲備量，盡快將合適作住宅用途的土地規劃用

作興建公共及資助房屋，增加住屋供應；  
 
(三 ) 向社會大眾闡明土地儲備內，包括香港鐵路有限公

司、市區重建局及政府閒置住宅用地的使用狀況及原

因，並馬上開展住宅用地供應的長遠規劃工作；  
 
(四 ) 盡快向市民交代 ‘港人港地 ’的詳細政策內容、施行細

節、安排及推行時間表；  
 
(五 ) 增加公屋單位的興建量至每年 3萬個或以上，務求令現

時輪候冊的輪候人士可加快至 2年獲編配單位，滿足基

層市民入住公屋的需求；  
 
(六 ) 加快興建青年宿舍單位，以便將現時輪候公屋的大批

年輕人士分流，同時檢討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配額及

計分制度，協助有實際住屋困難的單身人士上樓；  
 
(七 ) 推出夾心公屋單位予入息輕微超出申請公屋資格而又

沒有能力進入私人市場的家庭和人士申請，讓他們有

條件及有時限租住，紓緩該等家庭及人士的租金壓力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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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 ) 檢討公屋編配及申請資格，鼓勵年輕家庭成員與長者

家人同住及提供照顧；  
 
(九 ) 為低收入人士提供租金津貼，包括盡快檢討及增加綜

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的租金津貼、向合資格的輪候

公屋的家庭提供租金津貼，以及為沒有擁有物業而又

合乎資格的家庭提供租住私人樓宇免稅額；  
 
(十 ) 重新推行租務管制，防止業主大幅加租和任意終止租

約，以保障私人房屋租客的權益；  
 
(十一 ) 立即取締有即時結構、消防或衞生危險的居住單位，

並妥善安置受影響的住戶；  
 
(十 )(十二 ) 研究推出更多協助市民置業措施，包括優化過往的首

次置業貸款計劃及租者置其屋計劃，從而使更多市民

自置居所；及  
 
(十一 )(十三 ) 密切留意經濟環境和外圍因素的影響，隨時在熱錢流

入及樓價持續上揚下推出更多調整措施，包括增加額

外印花稅的力度及調整購買非自住單位的貸款百分比

等，以免形成樓宇泡沫；及  
 
(十四 ) 爭取在不遲於 2016年之前，每年最少提供 5 000個居屋

落成單位，並就實際市場需求增加供應量；在居屋單

位落成前，亦應預售居屋 ‘樓花 ’；在提高供應的同時，

檢討居屋樓價定價機制，因應香港房屋委員會的財政

狀況、市民可負擔能力及二手居屋市場靈活性等多個

因素，審慎制訂居屋售價。  
 
註： 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11. 經范國威議員及郭家麒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鑒於香港住屋問題嚴峻，因此行政長官競選時曾指出 ‘住屋是市民最

關注的民生問題，亦是穩定社會的基礎 ’，然而新一屆政府上任以

來，本港樓價及租金不跌反升，市民置業安居更為困難；再加上多

國推行量化寬鬆措施令大量熱錢流入，本港樓價可能進一步與市民

收入脫節，令房屋問題更為嚴峻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盡快提出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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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措施，針對即時、中期及長遠需求作出規劃，解決市民的住屋需

要；有關措施應包括：  
 
(一 ) 盡快制訂及公布本港的長遠房屋發展策略及實施時間

表，讓市民知悉未來公、私營住宅單位供應量，以安民

心；  
 
(二 ) 審視避免以徵收私人土地作為增加住宅土地供應的手

段，優先使用現有政府的土地儲備，包括儲備內 ‘生地 ’、
‘熟地 ’的整體儲備量，盡快將合適作住宅用途的土地規劃

用作興建公共及資助房屋，增加住屋供應；  
 
(三 ) 向社會大眾闡明土地儲備內，包括香港鐵路有限公司、

市區重建局及政府閒置住宅用地的使用狀況及原因，並

馬上開展住宅用地供應的長遠規劃工作；  
 
(四 ) 盡快向市民交代 ‘港人港地 ’的詳細政策內容、施行細節、

安排及推行時間表；  
 
(五 ) 增加公屋單位的興建量至每年 3萬個或以上，務求令現時

輪候冊的輪候人士可加快至 2年獲編配單位，滿足基層市

民入住公屋的需求；  
 
(六 ) 加快興建青年宿舍單位，以便將現時輪候公屋的大批年

輕人士分流，同時檢討撤銷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配額及

計分制度，協助公平對待有實際住屋困難的單身人士上

樓；  
 
(七 ) 推出夾心公屋單位予入息輕微超出申請公屋資格而又沒

有能力進入私人市場的家庭和人士申請，讓他們有條件

及有時限租住，紓緩該等家庭及人士的租金壓力；  
 
(八 ) 檢討公屋編配及申請資格，鼓勵年輕家庭成員與長者家

人同住及提供照顧；  
 
(九 ) 為低收入人士提供租金津貼，包括盡快檢討及增加綜合

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的租金津貼、向合資格的輪候公屋

的家庭提供租金津貼，以及為沒有擁有物業而又合乎資

格的家庭提供租住私人樓宇免稅額；  
 



 -  18  -

(十 ) 研究推出更多協助市民置業措施，包括優化過往的首次

置業貸款計劃及租者置其屋計劃，從而使更多市民自置

居所；及  
 
(十一 ) 密切留意經濟環境和外圍因素的影響，隨時在熱錢流入

及樓價持續上揚下推出更多調整措施，包括增加額外印

花稅的力度及調整購買非自住單位的貸款百分比等，以

免形成樓宇泡沫；及  
 
(十二 ) 爭取在不遲於 2016年之前，每年最少提供 5 000個居屋落

成單位，並就實際市場需求增加供應量；在居屋單位落

成前，亦應預售居屋 ‘樓花 ’；在提高供應的同時，檢討居

屋樓價定價機制，因應香港房屋委員會的財政狀況、市

民可負擔能力及二手居屋市場靈活性等多個因素，審慎

制訂居屋售價。  
 
註： 范國威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12. 經李卓人議員、范國威議員及郭家麒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本會認為，享有尊嚴的居住環境是一項基本人權，政府的房屋政策
須確保不同性別、年齡、族裔、家庭組成、經濟能力或健康狀況的
市民，都享有適當居所的權利，而體現居住權利並不一定需要擁有
物業，政府須同時保障租住房屋的市民，亦可享有尊嚴和適當的居
住權利；鑒於行政長官競選時曾指出 ‘住屋是市民最關注的民生問

題，亦是穩定社會的基礎 ’，然而新一屆政府上任以來，本港樓價及

租金不跌反升，市民置業安居更為困難；再加上多國推行量化寬鬆

措施令大量熱錢流入，本港樓價可能進一步與市民收入脫節，令房

屋問題更為嚴峻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盡快提出有效措施，針對即

時、中期及長遠需求作出規劃，解決市民的住屋需要；有關措施應

包括：  
 
(一 ) 盡快制訂及公布本港的長遠房屋發展策略及實施時間

表，讓市民知悉未來公、私營住宅單位供應量，以安

民心；  
 
(二 ) 審視現有政府的土地儲備，包括儲備內 ‘生地 ’、‘熟地 ’

的整體儲備量，盡快將合適作住宅用途的土地規劃用

作興建公共及資助房屋，增加住屋供應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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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向社會大眾闡明土地儲備內，包括香港鐵路有限公

司、市區重建局及政府閒置住宅用地的使用狀況及原

因，並馬上開展住宅用地供應的長遠規劃工作；  
 
(四 ) 盡快向市民交代 ‘港人港地 ’的詳細政策內容、施行細

節、安排及推行時間表；  
 
(五 ) 增加公屋單位的興建量至每年 3萬個或以上，務求令現

時輪候冊的輪候人士可加快至 2年獲編配單位，滿足基

層市民入住公屋的需求；  
 
(六 ) 加快興建青年宿舍單位，以便將現時輪候公屋的大批

年輕人士分流，同時檢討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配額及

計分制度，協助有實際住屋困難的單身人士上樓；  
 
(七 ) 推出夾心公屋單位予入息輕微超出申請公屋資格而又

沒有能力進入私人市場的家庭和人士申請，讓他們有

條件及有時限租住，紓緩該等家庭及人士的租金壓力； 
 
(八 ) 檢討公屋編配及申請資格，鼓勵年輕家庭成員與長者

家人同住及提供照顧；  
 
(九 ) 為低收入人士提供租金津貼，包括盡快檢討及增加綜

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的租金津貼、向合資格的輪候

公屋的家庭提供租金津貼，以及為沒有擁有物業而又

合乎資格的家庭提供租住私人樓宇免稅額；  
 
(十 ) 重新推行租務管制，防止業主大幅加租和任意終止租

約，以保障私人房屋租客的權益；  
 
(十一 ) 立即取締有即時結構、消防或衞生危險的居住單位，

並妥善安置受影響的住戶；  
 
(十 )(十二 ) 研究推出更多協助市民置業措施，包括優化過往的首

次置業貸款計劃及租者置其屋計劃，從而使更多市民

自置居所；及  
 
(十一 )(十三 ) 密切留意經濟環境和外圍因素的影響，隨時在熱錢流

入及樓價持續上揚下推出更多調整措施，包括增加額

外印花稅的力度及調整購買非自住單位的貸款百分比

等，以免形成樓宇泡沫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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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四 ) 避免以徵收私人土地作為增加住宅土地供應的手段；

及  
 
(十五 ) 爭取在不遲於 2016年之前，每年最少提供 5 000個居屋

落成單位，並就實際市場需求增加供應量；在居屋單

位落成前，亦應預售居屋 ‘樓花 ’；在提高供應的同時，

檢討居屋樓價定價機制，因應香港房屋委員會的財政

狀況、市民可負擔能力及二手居屋市場靈活性等多個

因素，審慎制訂居屋售價。  
 
註： 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范國威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


